民诉主观专题突破第二讲课堂笔记（专题2-3）
【专题2:地域管辖制度】
一、特殊地域管辖
（一）合同类纠纷的管辖
1．合同纠纷管辖
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法院管辖。
第一步，看有没有专属管辖；第二步，看有没有协议管辖；第三步，有没有约定合同履行地；第四步，如果没有约定合同履行地，那就是按照法律规定，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即时结清的合同，交易行为地为合同履行地。
2．担保合同纠纷的主管与管辖
主合同或者担保合同约定仲裁条款：有效仲裁排斥诉讼。
债权人起诉债务人和担保人：根据主合同确定管辖法院。（主合同的被告住所地、担保合同的被告住所地、主合同的合同履行地）
债权人仅起诉担保人：根据担保合同确定管辖法院。
（二）侵权类纠纷的管辖
1．侵权纠纷管辖
因侵权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侵权行为地法院管辖。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和侵权结果发生地。
2．特殊侵权类纠纷管辖
（1）信息网络侵权纠纷：侵权行为实施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计算机等信息设备所在地，侵权结果发生地包括被侵权人住所地。
（2）产品、服务质量不合格损害赔偿纠纷：产品制造地、产品销售地、服务提供地、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法院都有管辖权。
（三）公司诉讼的管辖
公司诉讼由公司住所地法院管辖。
公司诉讼包括：因公司设立、确认股东资格、分配利润、公司解散、股东名册记载、请求变更公司登记、股东知情权、公司决议、公司合并、公司分立、公司减资、公司增资等纠纷提起的诉讼。
二、专属管辖
1．不动产纠纷，由不动产所在地法院管辖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纠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政策性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口诀：政建农房需要专）
2．港口作业纠纷，由港口所在地法院管辖
3．继承遗产纠纷，由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或者主要遗产所在地法院管辖
三、协议管辖
（一）协议管辖的适用条件
1．案件类型：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
2．约定形式：书面形式
3．选择法院范围：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地点的法院
4．适用程序：第一审案件（所有管辖制度均针对第一审法院）
5．禁止条件：不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
（二）《民诉法解释》对协议管辖的规定
1．协议管辖无须作出单一选择
管辖协议约定两个以上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管辖，原告可以向其中一个法院起诉。
双方当事人既约定仲裁，又约定管辖法院的，原则上仲裁协议无效，但管辖协议有效。
2．格式管辖协议效力
经营者使用格式条款与消费者订立管辖协议，未采取合理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消费者主张管辖协议无效的，法院应予支持。
3．管辖协议签订后当事人住所地变更
管辖协议约定由一方当事人住所地法院管辖，协议签订后当事人住所地变更的，由签订管辖协议时的住所地法院管辖，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4．管辖协议对合同受让人原则上有效
合同转让的，合同的管辖协议对合同受让人有效，但转让时受让人不知道有管辖协议，或者转让协议另有约定且原合同相对人同意的除外。
5．身份关系解除后财产争议可协议管辖
当事人因同居或者在解除婚姻、收养关系后发生财产争议，约定管辖的，可以适用协议管辖规定确定管辖。
6．协议未明确约定具体管辖法院并非当然无效
当事人之间的管辖协议未明确约定具体管辖法院，但根据当事人约定的地域，结合案件性质、标的额等能够依法确定管辖法院，一方当事人仅以未明确约定具体管辖法院为由主张管辖协议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四、应诉管辖
应诉管辖，是指原告起诉被法院受理后，被告未在答辩期内提出管辖权异议并作出应诉答辩或者提起反诉的，视为受诉法院对案件享有管辖权的一种制度。
应诉管辖又被称为“默示协议管辖”，其适用不可以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应诉管辖效力优于协议管辖。被告没有就起诉进行答辩，法院在开庭前发现本院对案件没有管辖权的，应当裁定移送有管辖权的法院。被告既应诉答辩，又提出管辖异议的，不适用应诉管辖制度。

【专题3:必要共同诉讼】
一、必要共同诉讼的类型
（一）固有的必要共同诉讼
固有必要共同诉讼，是指因诉讼标的须对全体共同诉讼人合一确定，全体共同诉讼人必须一同起诉或被诉，当事人才适格的诉讼。固有必要共同诉讼有三种类型：（1）实体法上的处分权或管理权须由全体权利人共同行使。当依据民事实体法的规定，对诉讼标的的处分权或管理权须由全体权利人共同行使方为合法时，在诉讼中，须由全体权利人为原告或被告。（2）实体法上的形成权须由全体权利人共同行使或对数人共同行使。如近亲属依据我国《民法典》第1051条请求法院宣告婚姻无效的，应以夫妻双方为共同被告，当事人才适格。养父母或成年养子女以诉讼方式解除收养关系时，养父母作为共同原告或共同被告，当事人才适格。（3）其他类型固有必要共同诉讼。如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和监护人为共同被告等。
（二）类似的必要共同诉讼
类似必要共同诉讼，是指数人对诉讼标的既可以选择共同起诉，也可以选择单独起诉，如果选择共同起诉，法院对诉讼标的须合一确定，不允许对各共同诉讼人分别裁判。它与固有必要共同诉讼的区别在于即使数人选择分别起诉，也不发生当事人不适格的问题。在单独实施的诉讼中，法院所作出的确定判决对其他没有参与诉讼的利害关系人有拘束力，发生既判力扩张的情形。例如，一名或者部分股东提起确认股东大会决议无效、撤销股东大会决议的诉讼。
关于连带之债引起的诉讼属于何种共同诉讼类型存在争议，曾出现固有的必要共同诉讼、类似的必要共同诉讼和普通共同诉讼等多种观点，目前学界通说观点是普通共同诉讼，不真正连带责任和补充责任也被认为成立普通共同诉讼，因为如果是普通共同诉讼，既判力就不会扩张，就不影响债权人起诉了部分债务人之后另行起诉。马工程教材则认为，因连带之债提起的诉讼应属于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目前也有部分命题人认为因连带之债提起的诉讼是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就主观题而言，普通共同诉讼和类似必要共同诉讼两种观点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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